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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隆基绿能 601012 隆基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东 王皓

电话 投资者热线：029-81566863、029-86519912 总机：
4008601012

投资者热线：029-81566863、029-86519912 总机：
4008601012

办公地址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苑路 8369号 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尚苑路 8369号

电子信箱 longi-board@longi.com longi-board@longi.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56,760,166,367.62 139,555,593,046.86 139,555,593,046.86 1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8,702,153,786.14 62,146,786,334.37 62,146,786,334.37 10.5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64,652,383,091.16 50,369,292,202.08 50,417,037,627.74 2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78,377,606.99 6,480,595,993.15 6,480,595,993.15 4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60,124,666.07 6,404,827,232.42 6,404,827,232.42 4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196,965,684.96 10,698,382,425.38 10,698,382,425.38 -51.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9 12.64 12.64 增加 1.05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1 0.86 0.86 40.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0 0.85 0.85 41.18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12,73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李振国 境内自然人 14.08 1,067,218,173 0 质押 113,8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2.09 916,879,710 0 无 0

李喜燕 境内自然人 5.02 380,568,860 0 无 0

HHLR 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价值基金
（交易所） 境外法人 4.85 367,745,423 0 无 0

陈发树 境内自然人 2.33 176,964,629 0 无 0

李春安 境内自然人 2.11 160,143,858 0 无 0

钟宝申 境内自然人 1.30 98,610,386 252,00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9 90,246,278 0 无 0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5 71,895,996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
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9 52,525,58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振国先生、李喜燕女士、李春安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 2023-116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 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范围为太阳能电池组件产

品质量保证金的计提，公司根据“处于质保期内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累计销量”、“预计单位维修成
本”及“预计维修率”，对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的质量保证金计提进行调整。

●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3年 4月 1日起执行， 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无需追溯调
整，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及以前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 经测算，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使公司 2023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减少约人民币 96,609.36 万元，
利润总额增加约人民币 96,609.36万元，净利润增加约人民币 82,117.96万元。

一、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为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公
司对预计负债中计提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质量保证金相关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公司于 2023年 8月 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十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第十二条：“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
价值进行复核。 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当前最佳估计数的，应当按照当前最佳估计
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公司自 2013 年开始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按照产品销售合同的质保条款，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
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公司负有维修、换货等质保责任，因此将质保期内可能发生的售后维保费
用确认为预计负债。 公司在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前期，售后服务的数据积累较少，因此当时主要参考
同行业，按“组件销售收入的 1%”计提产品质量保证金。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积累了更多自身有关售
后服务的数据信息和经验，公司认为基于自身积累的数据信息和经验确认的最佳估计数，更能客观反
映产品质量保证金的实际情况。

根据动因分析，质保期内可能发生的售后维保费用主要受“处于质保期内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
累计销量”、“预计单位维修成本”、“预计维修率”三者的影响。 其中，“处于质保期内的太阳能电池组件
产品累计销量”为实际统计数据；“预计单位维修成本”，包含预计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的单位制造
成本、运输成本、维修人工成本等；“预计维修率”为参照公司历史质保情况对未来质保期内的维修率
进行预估。 自 2013年至今，公司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的成本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对未来可能发生的
售后维保费用产生相应影响，同时随着公司质保观测数据的积累，“预计维修率”也需要进行持续的修
正。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积累了更多自身有关售后服务的数据信息和经验，公司决定对质量保证金
计提相关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变更后，公司按照“处于质保期内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累计销量”、

“预计单位维保成本”、“预计维修率”三者的乘积，对将发生的质量保证金进行预估。 公司将在每个资
产负债表日，对“预计单位维保成本”、“预计维修率”进行复核。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时间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3年 4月 1日开始执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基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
“处于质保期内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累计销量”、“预计单位维保成本”和“预计维修率”的估算，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将使公司 2023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减少约人民币 96,609.36万元（其中，2023 年之前出货
组件对应的质保金减少 82,577.07 万元，2023 年上半年出货组件对应的质保金减少 14,032.29 万元），
利润总额增加约人民币 96,609.36万元，净利润增加约人民币 82,117.96万元。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对
2023年度及未来期间损益的影响取决于公司 2023年度及未来期间“处于质保期内的太阳能电池组件
产品累计销量”，以及于 2023年及以后年度对“预计单位维保成本”和“预计维修率”的估计。

按变更后的会计估计，2023年上半年出货组件对应计提质保金 30,547.68万元，占 2023 年上半年
组件销售收入的 0.69%。 于 2023年 6月 30日，预计负债中组件产品质量保证金余额为 166,570.74 万
元，占公司历史累计组件销售收入的 0.64%。

3、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变更日前三年的影响
假设公司自此类业务开始日即已经采用上述基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实际情况确定的“预计单

位维保成本”和“预计维修率”，对 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利润总额和净资产的影响如下：
2020 年度，增加公司当年利润总额 12,044.80 万元，占 2020 年度利润总额的 1.22%，因对当年净

利润的影响增加当年年末净资产 10,238.08 万元。 此外， 因对 2020 年年初数影响， 增加年初净资产
21,895.75万元，年初及本年两项合计影响增加 2020年年末净资产 32,133.83万元；

2021 年度，增加公司当年利润总额 16,233.26 万元，占 2021 年度利润总额的 1.59%，因对当年净
利润的影响增加当年年末净资产 13,798.28万元；

2022 年度，增加公司当年利润总额 28,539.30 万元，占 2022 年度利润总额的 1.74%，因对当年净
利润的影响增加当年年末净资产 24,258.41万元。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

要求，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公
司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的质量保证金计提相关的会计估计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合法，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3、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出具了《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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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和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 2023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客观反映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于期末对可能出现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经测试，2023 年上半年公
司拟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203,643.17万元。

二、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说明
1、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依据和标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按照资产负债表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

值低于成本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

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确定。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
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公司考虑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
性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及长期应收款等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测试及确
认损失准备。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 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账款、应
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及应收款项融资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应收款项融资以及长期应收款等划分为
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
2023年 1-6 月，公司对有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4,252.96 万元；

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199,390.21万元，其中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75,354.97 万元，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
备 20,418.00万元， 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3,617.24万元。 上述事项合计拟计提减值准备 203,643.17
万元。

三、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2023年 1-6月，公司因上述事项拟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203,643.17 万元，计提

减值准备事项拟全额计入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 减少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合并净利润
192,203.82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
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

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 2023-113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 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3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 2023-114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 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秦永波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
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
审议和投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董事会对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的质量保证金计提相关的会计估计变更，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合法，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

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3年半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 2023-118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 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67,218,173股，占公司 2023年 8月 29日总股本（以下简称“公司总股本”）的 14.08%，本次质押完成
后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 177,2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16.60%。

公司于 2023年 8月 30日收到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通知， 李振国先生将其所持 50,000,000 股公
司股份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用途

李振国 是 50,000,000 否 否 2023 年 8
月 29日

至 办 理 解
质 押 手 续
止

中原信托有限
公司 4.69% 0.66% 个人资金周

转

以上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质押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李喜燕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春安先生累计质押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变动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变动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累计质押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累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李振国 1,067,218,173 14.08% 127,200,000 177,200,000 2.34% 16.60%

李喜燕 380,568,860 5.02% 0 0 0.00% 0.00%

李春安 160,143,858 2.11% 0 0 0.00% 0.00%

合计 1,607,930,891 21.21% 127,200,000 177,200,000 2.34% 11.02%

注：以上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三、其他说明
李振国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

仓以及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李振国先生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 公司将持续关注李振国先生的股权质押风险，并根据实际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301308 证券简称：江波龙 公告编号：2023-053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江波龙 股票代码 3013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刚翎 黄文芳

电话 0755-86030009 0755-86030009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 8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
新基地 1栋 8楼 A、B、C、D、E、F1

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 8 号金融服务技术创
新基地 1栋 8楼 A、B、C、D、E、F1

电子信箱 ir@longsys.com ir@longsys.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707,214,011.28 4,904,112,712.31 -2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5,949,896.64 370,302,481.72 -26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604,453,161.74 373,254,576.36 -26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59,747,595.39 344,569,906.07 -34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44 1.00 -24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44 1.00 -24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4% 8.04% -17.3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266,051,359.66 8,963,763,654.95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42,066,020.34 6,638,753,411.59 -7.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74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华波 境内自然人 39.24% 162,000,000 162,000,000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23% 25,714,284 25,714,284

李志雄 境内自然人 5.60% 23,100,000 23,100,000

深圳市龙熹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1% 19,020,000 19,020,000

深圳市龙熹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1% 19,020,000 19,020,000

深圳市龙熹三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2% 17,820,000 17,820,000

元禾璞华（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5% 17,142,852 17,142,852

蔡丽江 境内自然人 3.56% 14,700,000 14,700,000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 8,571,426 8,571,426

宁波保税区嘉信麒越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苏州上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 8,571,426 8,571,4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华波与蔡丽江系姐弟关系， 于 2021年 8 月 9 日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明确约定在双方意见不统一时以蔡华波意见为准，不存在影响实
际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因素。 蔡华波担任龙熹一号、龙熹二号、龙熹三号、龙
舰管理、龙熹五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龙熹一号、龙熹二号、龙熹三号、龙舰管
理、龙熹五号为蔡华波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日披露《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本

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2 月 6 日（星期一），因 2023 年 2 月 5 日为非交易日，故上
市流通日顺延至交易日 2023年 2月 6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 4,545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
为 2,018,4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89%； 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
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2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披露《关于筹划股权激励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启动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具体方案等事项的研究及工作开展。
2、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3、2023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4、公司于 2023年 5月 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
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授权，确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3 年 5 月 10 日，向符合条件的 324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 1,078.8319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
告。

(三）员工购房借款
公司于 2023年 3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为员工提供购房借款并制定〈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的议案》。 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为符合条件的员工提供购房
借款，在此限额内资金额度可以循环使用，并进一步制定了《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年 3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止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向员工提供购
房借款的本金余额为 699.00万元。

（四）利润分配
公司于 2023年 3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根据公司利润分配相关政策，鉴于公司 2022 年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综合考虑公司发展及股东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公司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为：2022年度不派发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2022年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各类存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认为上述资产中部分资产存在
一定的减值迹象，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损失。2022年度，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共确认信用减值损失金额为-3,403,490.95元，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 161,641,263.41 元。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2023年第一季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各类存货、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
项回收的可能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认为上述资
产中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损失。2023年第一季
度度，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共确认信用减值损失金额为 928,632.07 元，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
额为 129,396,199.78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七） 全资子公司拟购买 SMART Modular Technologies do Brasil‐ Indústria e Comércio de
Componentes Ltda.及其子公司的 81%股权

公司于 2023年 6月 1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购
买 SMART Brazil 及其子公司 8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通过子公司 Lexar Europe B.V.购买
SMART Brazil及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巴西目标公司”）的 81%股权（以下简称“巴西交易”）。 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间接控股 SMART Brazil及其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将使公司进一步拓展巴西市
场，增强长期盈利能力，强化股东回报。

依据本次交易的情况，经测算相关指标，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仍需进一步完成标的公司审计等相关工作，待相关工
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八）拟新设子公司购买力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70%股权
公司于 2023年 6月 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新设子公司购

买力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形式购买力成苏州的 70%股权。 独立
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间接控股标的公司，将标的公司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标的公司目前主要从事于存储芯片的封装测试，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为公司补足封装
测试的生产能力，完善产业链布局，增强长期盈利能力，提升股东回报。

依据本次交易的情况，经测算相关指标，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基于目前公司向卖方获取的标的公司的最近一期经审数据（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
交易金额单独计算未达到公司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尚需完成最近一期审计工作。 公司将充分考虑《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在本次交易的交割日前再次召开董事会
完成相关测算后，依法及时履行适当的审议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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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15 公司简称：中国东航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及 www.hkexnews.hk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拟定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东航 600115 东方航空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00670

注：2023 年 1 月 13 日，公司通知纽约证券交易所拟申请自愿将其美国存托证券股份（ADR）从纽
约证券交易所退市，退市于 2023年 2月 3日生效。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健 杨辉

电话 021-22330935 021-2233093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 36 号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上海市闵行区虹翔三路 36 号中国东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ir@ceair.com ir@ceair.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89,362 285,742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775 29,080 -21.6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9,425 19,354 15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49 -18,73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682 -18,850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13 -1,57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0 -44.56 上升 20.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03 -0.992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03 -0.9926 不适用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71,46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06 8,706,805,967 3,633,883,040 0 0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21.10 4,702,842,885 0 未知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8 730,389,827 227,790,432 0 0

上海吉道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4 589,041,096 0 0 0

DELTA�AIR�LINES�INC 境外法人 2.09 465,910,000 0 0 0

上海励程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9 465,838,509 0 0 0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5 457,317,073 0 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3 429,673,382 0 0 0

UBS�AG 境外法人 1.61 359,087,020 358,314,350 0 0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
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341,685,649 341,685,649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东航集团拥有东航金控 100%的权益；HKSCC�NOMINEES�LIMITED 持有
的 4,702,842,885股中，2,626,240,000股由东航国控以实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而
中国东航集团则拥有东航国控 100%权益。中国东航集团、东航金控、东航国控为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2.89%的权益。
均瑶集团是吉祥航空的控股股东，HKSCC�NOMINEES� LIMITED 持有的
4,702,842,885股中，547,889,777股由吉祥香港以实益拥有人的身份持有，而吉祥
航空拥有吉祥香港 100%权益。 均瑶集团、上海吉道航、吉祥航空、吉祥香港为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6.84%的权益。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有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债券
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年利率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16东航 01 136789 2016 年 10 月
24日

2026年 10月 24日， 若本期债券的投
资人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回
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1 年 10 月
24日。

人 民 币
0.00851 亿
元

3.03%

16东航 02 136790 2016 年 10 月
24日 2026年 10月 24日 人民币 15

亿元 3.30%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19东航 01 155618 2019 年 8 月 19
日 2024年 8月 20日 人民币 30

亿元 3.60%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21东航 01 175802 2021 年 3 月 11
日

2031 年 3 月 12 日,若本期债券的投资
人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6 年 3 月 12
日。

人民币 30
亿元 3.95%

21东航 02 175803 2021 年 3 月 11
日

2027 年 3 月 12 日,若本期债券的投资
人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3 月 12
日。

人民币 60
亿元 3.68%

东航海外(香港)有限
公司新元债券 - ISIN 代 码 ：

XS2343214040
2021 年 7 月 15
日

除非事先赎回，或购买和取消，债券将
在 2026 年 7 月内或最接近 2026 年 7
月的付息日按本金金额赎回。

新加坡元
5亿 2.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91.89 89.4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41 -1.9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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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第 4 次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023 年第 4 次例会根据《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副董事长李养民召集，于 2023年 8月 30日在东航之家召开。

公司副董事长李养民，董事唐兵、林万里，独立董事蔡洪平、董学博、孙铮、陆雄文，职工董事姜疆
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郭丽君，监事方照亚、周华欣，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董事确
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李养民主持，参加会议的董事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并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中期财务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中期报告》。
同意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晚将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A 股）和 2023 年中期业绩公

告（H股）连同第一项审议通过的 2023年中期财务报告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同时挂网披露。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网站（www.hkex.com.hk）。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四、审议通过《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上半年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会议还以书面方式审阅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套期保值工作情况报告》和《公司 2023 年半年度

内控实施工作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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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 31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 31 次会议，经监事会主席郭丽君
召集，于 2023年 8月 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监事确认会前均已收到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已达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

监事会主席郭丽君，监事方照亚、周华欣审核了有关议案，一致同意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 审核通过《公司 2023年中期财务报告》。
二、 审核通过《公司 2023年中期报告》。
三、 审核通过《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30日


